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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生产配套用辅助库房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6月 23日，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组织成立了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工作组，召开该公司生产配套用辅助库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

工作组由建设单位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单位南京源

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的代表以及 2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该项目

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审查了《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

司生产配套用辅助库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验收工作组对照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 9号。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建设一栋辅助周转用甲类仓库（含 3间甲类危化品库，1间危废

库），建筑面积约 100平方米，主要储存甲类 1,2,5,6 项和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危

险固废，位于厂区内东面。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编制了本

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 年 12月 19日取得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的审批意见。开工时间为 2024年 9月，2026年 3月竣工，2025年 11月建成

并开始调试。目前本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自竣工以来迄今

为止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2026 年 1 月 27 日，企业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 202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8年 12月 24日，证书编号：91320100768183430J001Y。企业最新编制

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于 2025年 8月 5日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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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号：320113-2025-025-L。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额为 20万元，占比为 1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生产配套用辅助库房建设项目

及配套的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成情况严格按照环评进行建设，无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员工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

（二）废气

本项目危废暂存废气由新建 1 套二级活性炭吸附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

FQ-09 排放；擦拭、清洗、标签印刷废气由新建二级活性炭吸附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 FQ-01排放；喷粉废气由现有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

FQ-08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为风机，通过利用低产噪设备、设备减振削弱噪声。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新建 1座 33.95m2的危废库，建设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并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

设置标志，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和消防设施、摄像头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江苏省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至 23日对本项目进行

了验收监测，出具检测报告（编号：Y-YH2512006）表明，本项目在上述验收监

测期间：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FQ-01、FQ-09的废气处理设施（二级活性炭）对非甲烷总烃的处理效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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